
残疾人社会救助项目描述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残疾人是社会的特殊人群，他们是需要社会关注和关爱的人群，完善残疾

人困难救助制度，加强残疾人服务体系建设，营造残疾人平等参与的社会环境，

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民生问题，是推进社会进一步和谐发展，人民生活奔小康

的必经之路。

根据《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关于“国家和

社会对确有困难的残疾人，应当各种渠道给予救助补助”的文件精神，为了完

善残疾人困难救助制度，切实改善残疾人的生活困难，减轻残疾人及其家庭的

后顾之忧，2009年闵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关于对本区重残无业人员实

施生活补贴意见的通知》（闵府办发（2009）17号），要求进一步提高本区重

残无业人员、城镇重残及农村残疾人生活保障水平，对本区重残无业人员实施

生活补贴。

2016年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国

发〔2015〕7号）、《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

程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6〕15号）精神，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等四部门制定了《本市残疾人学生和生活困难残疾人家庭子

女助学补贴》文件，旨在为进一步帮助、扶持残疾人及生活困难残疾人家庭子

女参加成人及全日制阶段的学历进修，通过助学的补贴，给于他们一定的学费

补贴，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学历层次。

为贯彻上述社会救助政策的执行，闵行区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



“区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设立了本项目。

2、依据充分性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国发〔2015〕7号）要

求：“加大残疾人社会救助力度。对符合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残疾人家庭

应保尽保，靠家庭供养的成年重度残疾人单独立户的，按规定纳入最低生活保

障范围。对纳入特困人员供养范围的残疾人，逐步改善供养条件。对纳入城乡

医疗救助范围的残疾人，逐步提高救助标准和封顶线。精神障碍患者通过基本

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后仍有困难，或者不能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

的，应当优先给予医疗救助。社会救助经办机构对于残疾人申请社会救助的，

应当及时受理并提供相应便利条件。”

《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强化残

疾人社会保障”，要求健全残疾人社会救助体制机制，健全与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相适应的社会救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设立救助标准动态调整清单；完善“一

人一档”精准帮扶工作机制，健全因病致贫、支出型贫困等困难残疾人家庭临

时帮扶机制。

2023年本项目所涉及的社会救助政策如下：

（1）关于做好 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对困难残疾人帮困送温暖工作的通

知（沪残联[2021]8号）

（2）《关于闵行区残疾人救助实施办法》（闵残[2013]2号）

（3）《关于对边缘支出型困难残疾人给予一次性救助的纪要》

（4）《关于调整上海市残疾人学生和生活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助学补贴标

准的通知》（沪残联[2016]117号）

3、项目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直以来，残疾人的生活需求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残疾人员是社会

中弱势群体，生活难以自理，无法工作，生活困难，没有保障，特别需要政府

的关心和解决，故本项目的设立非常有必要；另外，通过“残疾人学生及困难

残疾人家庭子女助学补贴”助学补贴，对残疾学生和生活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

给予适当的资助，减轻低保、低收入困难残疾人家庭供子女读书的生活负担，

给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解决残疾人学生本人或者残

疾人家庭子女求学期间碰到的实际难题，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4、项目的可行性

本项目为经常性项目，本项目市、区级文件依据充分，且残疾人社会救助

工作已开展多年，管理措施及流程也已成熟，补贴标准有明确的文件规定，项

目资金来源稳定，保障项目切实可行。

二、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项目的总体目标

切实改善残疾人生活,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加快促进残疾人奔小康进程，

减轻残疾人及困难残疾人家庭的后顾之忧。

2、项目的具体目标

通过对残疾人各项补助补贴，实现各项补贴应补尽补率达 100%，并准确

及时发放补贴，达到残疾人生活质量提升，残疾人保障体系完善，受益残疾人

的满意度达 95%，并建立健全跟踪机制，从而能够保障项目延续且正常运行。

表 1 绩效目标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标杆值依据

产出 数量指标 三大节日送温暖补贴发放 100% 沪残联[2021]8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标杆值依据

指标 完成率

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助学

补贴应补尽补率

100% 沪残联[2016]117号

残疾人走访慰问补贴应补

尽补率
100%

《关于对边缘支出型困难残疾

人给予一次性救助的纪要》、闵

残[2013]2号

质量指标

三大节日送温暖补贴发放

准确性

准确 沪残联[2021]8号

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助学

补贴发放准确性

准确 沪残联[2016]117号

残疾人走访慰问补贴发放

准确性

准确

《关于对边缘支出型困难残疾

人给予一次性救助的纪要》、闵

残[2013]2号

时效指标

三大节日送温暖补贴发放

及时性

在三大节日前

发放完成（元

旦春节、助残

周、国庆节）

沪残联[2021]8号

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助学

补贴发放及时性

按政策规定实

施

沪残联[2016]117号

残疾人走访慰问补贴发放

及时性

按政策规定实

施

《关于对边缘支出型困难残疾

人给予一次性救助的纪要》、闵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标杆值依据

残[2013]2号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 工作计划

残疾人生活质量 提升 工作计划

残疾人及困难残疾人家庭

子女教育保障率
100% 工作计划

可持续影

响指标

跟踪机制建立情况 建立健全 工作计划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受益残疾人满意度 ≥95% 经验标准

3、阶段性工作目标

通过三大节日送温暖、走访慰问残疾人、发放助学补贴等方式救助残疾人，

残疾人及其家属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心，减轻残疾人家庭经济负担，提高其

生活质量。

三、项目投入情况

1、项目总投入和构成情况

2023年项目预算总额为 643.30万元。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 2 2023 年度项目预算明细表

单位：元

序 项目内 项目明细 数量 单价 明细金额 占比重



号 容

1

残疾人

走访慰

问

残疾人走访慰问 1 70,000.00 70,000.00 1.09%

2 助学

残疾人学生和生活困

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助

学补贴

1 470,000.00 470,000.00 7.31%

3

残疾人

节日送

温暖

残疾车主(原 1999 年

残车置换车主)（区镇

财力结算）

1 249,100.00 249,100.00 3.87%

一户多残（区镇财力

结算）
2043 800.00 1,634,400.00 25.41%

重残无业（区镇财力

结算）
2760 1,400.00 3,864,000.00 60.07%

4 助困

特困残疾人帮困补助

（区镇财力结算）
81 1,500.00 121,500.00 1.89%

一户多残困难残疾家

庭一次性补贴（区镇

财力结算）

1 24,000.00 24,000.00 0.37%

合计 6,433,000.00 100.00%

（1）残疾人走访慰问：

根据闵残联理事会《关于对边缘支出型困难残疾人给予一次性救助的纪

要》会议纪要：边缘型家庭残疾人患大重病，所产生的医疗费用报销后，仍对



基本生活产生影响的，区残联给予不超过 1000元的一次性救助；边缘型残疾

人家庭因突发事件而造成大额支出，影响家庭基本生活的，给予不超过 800

元的一次性救助；特殊残疾人对象发生生活困难，对其进行走访慰问时，给予

500元以内的慰问金；残疾人信访对象，确因生活困难，给予 300元一次性

补助；子女重度残疾，父母单亲且患大重病，影响家庭基本生活的，给予 600

元以内的一次性救助；本人残疾且单亲，需抚养未满 16周岁的孩子，生活困

难的，给予 600元以内的一次性补助；父母一方服刑，子女未满 16周岁且

残疾，生活困难的，给予 500元一次性补助；边缘型家庭残疾人，配偶户口

未入沪，生活困难的，给予 500元一次性补助。《闵行区残疾人救助实施办法》

闵残[2013]2号规定：重残无业人员逝世，给予一次性 500元抚恤金；城镇

患大重病无业残疾人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残疾人及特困助残金（1200元/

年）的残疾人生活困难救助标准，区残联按照街镇救助的基数再给予 1；1.2

的生活救助。

截止 2022年 9月，重残无业人员死亡有 8人，每人补助死亡抚恤金 500

元，共 8*500=4000元；一名残疾人享受街镇二级救助，补助 840元；元

旦春节、助残周和国庆节帮困送温暖的帮困结对对象 16人，每次 500元，

共 16*500*3=24000；元旦春节走访困难残疾人家庭 11户，每人 300元，

购买实物费用 11*300=3300元、给予信访和作出特殊贡献对象 16人，每

人 500元，信访对象 1人 300元，共计 16*500+1*300=8300元；合计

已使用40440元，根据往年使用情况和经费增长率，2023年安排预算70000

元。

（2）助学：

1）就读高职、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的补贴对象，每人每学年学费补贴不



超过6500元；就读硕士研究生的补贴对象，每人每学年学费补贴不超过8000

元；就读博士研究生的补贴对象，每人每学年学费补贴不超过 10000元。

根据往年实际申请情况测算：就读高职、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的残疾人学

生学费补贴预计 6500元*44人=286000元；就读硕士研究生阶段残疾人学

生学费补贴预计 8000*2人=16000元，合计费用 302000元。

2）参加成人学历教育的补贴对象所发生的学费由个人承担发票中学费金

额的 10%，由区残联补贴学费金额的 90%；参加中等学历教育所获学费补贴

累计不超过 3600元；参加高等专科学历教育所获学费补贴累计不超过 9000

元；参加高等本科学历教育所获学费补贴累计不超过 13500元。

根据往年实际申请情况测算：残疾人就读成人学历教育学费补贴预计

100000（本科班）+50000(随班就读成人学历班）+残疾人大专班 18000

=168000元。

因此 2023年助学子项目合计安排预算 470000元。

（3）残疾人节日送温暖（区镇财力结算项目）

1）残疾车主(原 1999年残车置换车主)：该项目已锁定人员，只出不进，

目前享受此项补贴的镇残疾车主 275人，元旦/春节每人各补助 500元，另有

10名特殊残疾车主享受 200元补贴；助残周、国庆节每人补助 200元（预

估 274人），故 2023年安排预算 275*500+10*200+274*（200+200）

=249100元。

2）一户多残：元旦春节一户多残家庭，每户补贴 800元，2022年元旦

春节补贴镇补贴的户数为 1858户，共 1858*800=1486400元，按照往年

增 长 率 ， 预 估 2023 年 2043 户 享 受 此 项 补 贴 ， 故 安 排 预 算

2043*800=1634400元。



3）重残无业：元旦春节、助残周和国庆节三大节日，重残无业人员共享

受 800元+300元+300元=1400元补贴，2022年重残无业人数为 2470

人，每人 1400元，按照往年增长率，预计 2023重残无业人数为 2760人，

故安排预算 2760*1400=3864000元。

（4）助困（区镇财力结算项目）

1）特困残疾人帮困补助，元旦春节、助残周和国庆节帮困送温暖的特困

对 象 81 人 ， 春 节 800 元 ， 助 残 周 400 元 ， 国 庆 节 300 元 ， 共

81*1500=121500元，因特困人员锁定只减少不增加，故预算为 121500

元。

2）一户多残困难残疾家庭一次性补贴：助残周期间，一户多残低保、低

收入家庭一次性补助，一户二残的每户补助 600元，一户三残及以上的每户

补助 900元，根据去年实际申请情况，预计 2023年金额为 24000元。

2、经常性项目执行情况：

项目近几年预算安排和实际执行情况如下表：

表 3 2020-2022 年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表

单位：元

年度 预算金额 执行金额 预算执行率

2020 5,224,596.00 5,323,102.50 101.89%
2021 5,615,836.00 5,604,804.50 99.80%

2022（截至 10月） 5,974,840.00 5,476,080.00 91.65%

注：2023年预算较 2022年有所增长，主要系节日送温暖工作中重残无

业人员人数增长导致的预算增加。

3、资金来源情况：

2023年度项目预算总额为 643.30万元，其中：



残疾人走访慰问、残疾人学生和生活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助学补贴 2个子

项目共计 54万元、资金来源为区级一般公共财政预算资金。

③申请通过，额度下达

区残联 区财政局
②授权计划申请

①授权计划申请

区残疾人就业服

务中心

④授权支付，指令下达

代理银行在代理银行开设

的零余额账户

⑥付款⑤资金清算

被补贴对

象

图 1-1 授权支付流程图

残疾人节日送温暖、2个子项目589.30万元均以区镇财力结算方式拨付。

区残联在每年年初对前一年项目支出情况进行清算，区财政局根据区残联提交

的财力结算数据，将项目资金拨付至镇账户，并与区残联共同会签财力结算下

放通知给各镇。各镇、街道（工业区）通过金融机构将补贴资金划入符合补贴

资格审定合格的残疾人个人账户。

区财政下达项目资金至各镇财政

年初区残联对上年项目资金进行清

算，确定当年财力结算下达金额，

区财政审核通过

区残联与区财政会签财力结算下

放通知



图 1-2 区镇财力结算资金拨付流程图

4、成本管理情况

本项目以补贴为主，测算补贴成本所使用的单价标准，与相关政策中规定

的补贴标准一致。

四、项目计划活动

1、项目活动内容

（1）残疾人走访慰问：根据《关于对边缘支出型困难残疾人给予一次性

救助的纪要》、《闵行区残疾人救助实施办法》向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发放一次性

慰问补贴。

（2）节日送温暖、助困：由各街镇残联、残劳所对各类困难残疾人家庭

进行救助，每年在三大节日帮困送温暖，一户多残家庭生活困难救助。

（3）助学：根据申请向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发放助学补助。

2、实施范围和对象

（1）项目实施的范围和对象：

闵行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

（2）项目利益相关方：

财政拨款部门：闵行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闵行区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项目协作单位：各街镇残联、残劳所，主要负责残疾人情况的排摸，补贴

申请人员的初审及申报。

项目受益方：各街镇符合条件的残疾人

3、项目实施计划



（1）2023年初，区残联对上年项目资金进行清算，确定当年财力结算

下达金额，向区财政提出申请，区财政审核通过后，区残联与区财政会签财力

结算下放通知给各镇。

（2）各镇残联按相关规定全年受理补贴的申请，对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进

行初步审核，并在规定时限内报送区残联复审，复审通过后各镇残联向申请人

发放相关补贴。

图 2 区镇财力结算项目补贴申请流程图

（3）残疾人走访慰问、助学补助

各街镇残联全年受理残疾人提出的申请，对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初步审

核，并在规定时限内报送区残联复审，复审通过后区残联将补贴资金发放至申

请人账户。

图 3 非财力结算项目补贴发放流程图

五、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项目管理制度

（1）关于做好 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对困难残疾人帮困送温暖工作的通

申请人（或监护人） 街镇残联

1 申请 ②初审、上报

区残联

③复审、通知

④发放补贴

申请人（或监护人） 镇残联

1 申请 ②初审、上报

区残联

④发放补贴 ③复审、通知



知（沪残联[2021]8号）；

（2）《关于闵行区残疾人救助实施办法》（闵残[2013]2号）；

（3）《关于对边缘支出型困难残疾人给予一次性救助的纪要》；

（4）《关于调整上海市残疾人学生和生活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助学补贴标

准的通知》（沪残联[2016]117号）。

上述各项补贴规定了补贴对象、补贴标准和操作流程。

2、资金管理制度

闵行区残联《上海市闵行区残疾人联合会机关内部控制规范》对区残联的

内部审批等流程做了规范，保证了资金支付审批流程以及专项资金的专款专

用。

六、项目整改情况

无

七、风险因素分析

1、由于年初预算补贴人数系根据历年执行情况预估，执行中根据实际申

请情况进行补贴，人数的增减变化可能导致项目实际资金额不准确。

2、项目实施完全根据政策导向，政策方针的调整或改变也会导致项目的

实施情况变化。

填报单位：闵行区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日期：2022年 1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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